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监管措施决定书 
 

 

〔2023〕30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及注册会计师陈立新、蒲建华 

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

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； 

陈立新，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审计

注册会计师； 

蒲建华，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

注册会计师。 



 

一、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《关于对大信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陈立新、蒲建华采取出具警示函措

施的决定》（〔2023〕21 号）查明的事实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大信所）及注册会计师陈立新、蒲

建华作为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2021 年

度审计机构及 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，存在以下审计

职责履行不到位的情形。 

（一）穿行测试程序存在缺陷 

大信所在执行采购付款相关穿行测试时，以合同为开始时点，

未取得供应商的选择、合同审批等合同签订之前的穿行测试资料，

穿行测试环节不完整。 

（二）重要性水平确定存在缺陷 

大信所审计工作中采用公司经营性业务税前利润为计算基

础，选取10%确定公司财务报表的重要性水平，高于以营利为目

的的制造业企业的通常标准，且高于上年度选取5%的标准，但

未在底稿中说明调高重要性水平的理由及合理性。 

（三）细节测试程序执行不到位 

一是大信所在执行研发费用审计程序过程中，未保持应有的

职业谨慎，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未发现公司 2021 年研

发费用归集核算过程中存在对研发人员界定、研发耗用材料费用

计算、其他研发费用核算不准确导致多计研发费用等问题。 



二是大信所在执行在建工程、固定资产审计程序过程中，未

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，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未发现子公

司珠海达创电子有限公司建设铜箔项目在建工程存在延迟转入

固定资产核算的问题。 

三是根据公司 2022年 1-2月的铜箔产品实际生产销售情况，

产品毛利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，存货出现减值迹象，大信所

在执行存货审计程序过程中未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，未对上述存

货减值迹象予以关注，未发现公司存货跌价计提不充分问题。 

四是大信所在执行收入截止性测试审计程序过程中，仅抽取

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各 3 笔凭证进行检查，样本量过小，未发现公

司存在收入跨期问题。 

（四）分析程序执行不到位 

大信所在对公司营业收入执行分析程序的过程中，未对客户

维度收入和毛利率进行分析。在对生产成本执行分析程序的过程

中，未对单位产品成本各月变动及两期对比进行分析，未见对制

造费用大额异常变动进行说明。 

（五）函证程序执行不到位 

公司子公司惠州力邦电子有限公司银行询证函的盖章日期

为 2022 年 1 月 4 日，但快递发出日期为 1 月 2 日，大信所未

执行审计程序核实相关矛盾情况，也未在底稿中说明原因。此外，

大信所审计底稿还存在个别银行询证函未见发函快递信息、轨迹

查询等记录的情形。 

（六）盘点程序底稿保存存在缺陷 



大信所在《方邦 2021 固定资产盘点总结》列示的固定资产

盘点比例为 80%，但《2021 年方邦固定资产年末盘点表》中显

示盘点留痕未达到该比例；《应收票据盘点表》只有签字，盘点

工作未留痕。 

上述行为不符合《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》第四条，《中国

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 号——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

重要性》第九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31 号——审

计工作底稿》第十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 号—

—审计证据》第十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 号—

—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》第二十八条，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 号——函证》第二十三条的

要求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监管措施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大信所及年报审计注册会计师陈立新、蒲建华在执行公司

2021 年年报审计项目过程中穿行测试程序、重要性水平确定、

盘点程序底稿保存存在缺陷，细节测试程序、分析程序、函证程

序执行不到位，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

1.5 条等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监管措施决定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4.2.8 

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对广



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 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陈立新、

蒲建华予以监管警示。 

请大信所及签字会计师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

整改，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就该项目的审计风险进

行深入排查，举一反三，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审计执

业质量。请大信所在收到决定书后一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首席

合伙人、总所质控负责人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 

   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引以为戒，在从事信息披露

等活动时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

规则，勤勉尽责，对出具专业意见所依据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，所制作、出具的文件不得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2023 年 7 月 3 日 
 


